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12号

申请人：李*，男，198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丰都县双龙镇双龙*组**号。

委托代理人：冯*波，重庆*福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不服，于2022年2月1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2021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责令依法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1年5月2日进入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原为晋江市池店镇华*舒适家电器商行）工作，从事家电安装和维护工作。2021年8月14日18时许，因客户的空调发生制冷问题，申请人受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指派到南安市水头镇滨海社区联合二路1-1*0、1*1号店面的“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水头分公司”查看原因并维护。当日22时许，申请人在查看维护空调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坠落摔伤。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汪*华将申请人送至晋江民生医院检查，由于伤情严重，于2021年8月15日送至晋江市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进行“后入路腰椎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椎管扩大减压术”。申请人经住院治疗15天后于2021年8月30日出院，伤情诊断为：腰椎骨折；腰2爆裂性粉碎性骨折。申请人就受伤赔偿事宜与汪*华多次协商无果后向被申请人提出认定工伤申请。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依法予以撤销，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申请人与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21年5月2日申请人到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工作，具体工作为受公司安排到晋江市及周边地区安装和维护空调，公司按其所安装空调的型号和数量计发工资报酬；申请人从事的工作是一个持续性、固定性、重复性的工作，且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成果也直接归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享有。在工作期间，申请人受公司指示和安排（公司负责人安排或文员林*雯安排或同事张*平安排），按公司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前往不同地点安装维护空调，向公司汇报安装需要的零配件，安装完毕后录入售后服务信息，并向公司汇报安装情况等。申请人在工作中接受公司的奖惩管理，参加公司的例会和团体活动。二、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图片等证据足以证明2021年8月14日在查看空调时从梯子上坠落摔伤，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遭受事故伤害。微信记录的信息是微信聊天时相关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客观体现，职权机关对微信聊天记录所证明的相关案件事实应当予以采信。申请人提交的公司工作群“华*电器有限公司安装对接群”的微信群聊记录图片、申请人与公司负责人汪*华、文员林*雯、同事张*平的微信聊天记录图片和受伤事故现场图片，足以证明申请人在工作中，公司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对申请人进行工作指挥、安排和管理；充分证明申请人是在查看维护空调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坠落地面摔伤；亦能证明事故发生后，汪*华有预支部分医疗费用。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一）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二、被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一）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于2021年11月2日提交关于其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因其未提交与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被申请人于2021年11月2日开具《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其在30日内补正申请材料。限期补正期届满后，申请人仍未补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规定，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受理其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三）申请人在工伤认定申请中提交的材料，无法证明申请人与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于2021年11月2日提出关于其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身份证复印件、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晋江市医院治疗材料各1份。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无法证明申请人与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开具《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其在30日内补正申请材料。补正期限届满后，申请人仍未补正劳动关系证明。因此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被申请人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三、被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规定，被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请求晋江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系空调安装维修工。2021年8月14日晚上22时许，申请人在南安市水头镇滨海社区联合二路1-1*1号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作时不慎从梯子上摔落，其伤情经晋江市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腰2爆裂性粉碎性骨折。2021年11月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开具《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其30日内补正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申请人逾期未补正。2021年11月26日、11月29日，被申请人分别向汪*华（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和申请人作调查笔录。2021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并于同年12月24日向申请人送达。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答辩状、《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疾病诊断书、入院出院记录、工伤认定申请表、调查笔录、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被申请人作为本辖区内工伤认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具有依法认定工伤的法定职责。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中包含对用工主体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本案中，申请人提供的微信截图及被申请人提供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均无法证明申请人与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并且申请人无法提供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为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其他证明。因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的规定，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法提供与与晋江市华*电器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的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依据不足，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晋人社工认不[2021]0*-2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3月23日

抄送：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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